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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失效 

及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分别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修订，并审议通过了《深圳英

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3、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2011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4、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向 53 位激励对象授予 409.04 万份股票期权，向 12 位激励对象授予 86.4

万股限制性股票。拟授予公司预留激励对象的 16 万份股票期权的授予日由董事

会另行确定。 

 

二、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失效及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失效及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性股票的议案》。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2011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0%，以2010年净利润为基数，2011年实现

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第二个行权期 
2012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5%，以2010年净利润为基数，2012年实现

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 

第三个行权期 
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以2010年净利润为基数，2013年实现的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80%。 

第四个行权期 
201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以2010年净利润为基数，2014年实现的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0%。 

 

根据计算，第一个行权期考核目标为 2011 年净利润应不低于 12954.45 万元，

2011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4275.43 万元，无法达到业绩考核要求，故首次授予对

应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失效，同时由于激励对象王宁、刘恺

祥、王小素、邢绍辉、李家旭、谢庭玮等人辞职，本次总计股票期权 202.89 万

份、限制性股票 38.7 万股失效。按规定公司将直接注销这部分股票期权，同时

回购并注销失效的限制性股票。 

 

三、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及调整方法 

1、调整方法 

根据《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时，回购数量和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Q＝Q0×（1＋n） 

P＝（P0-V）÷（1＋n） 

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6,064,000 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QFII、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1.8 元；对于 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2 年 07 月 12 日；



除权除息日：2012 年 07 月 13 日。 

2、回购数量 

回购数量调整为： 

86.4×1.5÷4+6.3=38.7（万股） 

其中 6.3 万股为激励对象王宁辞职增加的部分。 

回购股份占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0.11% 

3、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调整为(14.63-0.2) ÷1.5=9.62（元） 

 

四、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失效及回购并注销部分

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中第一年25%因2011年经营业绩未满足权益工具解锁

和可行权条件而失效, 由于激励对象王宁、刘恺祥、王小素、邢绍辉、李家旭、

谢庭玮等人辞职，其限制性股票剩余75%合计6.3万股将失效, 其所授股票期权剩

余75%合计49.5万份失效, 预留部分的期权尚未授予不予摊销费用。除去失效的

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后，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部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产生的

费用如下： 

类别 需摊销的总

费用（万元） 

2011 年 

（万元） 

2012 年 

（万元） 

2013 年 

（万元） 

2014 年 

（万元） 

2015 年 

（万元） 

限制性股票                      

622.97  

                     

60.14  

                   

221.06  

                   

199.00  

                   

103.83  

                

38.94  

股票期权                   

1,310.88  

                   

132.61  

                   

459.11  

                   

418.75  

                   

218.48  

                

81.93  

合计                   

1,933.85  

                   

192.75  

                   

680.17  

                   

617.75  

                   

322.31  

              

120.87  

 

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产生的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P-P1）×Q 

其中P为回购价，P1为回购时公司股票价格，Q为回购股份数量。 

若回购价高于回购时公司股票价格时将会产生一定的费用，若回购价低于回

购时公司股票价格时则不会产生费用。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需支付现金3,722,940元。截至2012年9月30日，公

司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为1,367,475,898.58元，其中母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165,417,478.80元。因此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5,296,000  74.92% 

-387,000 264,909,000 74.89%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14,496,000 4.09% -387,000 14,109,000 3.99% 

 其中：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13,200,000 3.73%  13,200,000 3.73% 

     境内自然人持

股 
1,296,000 0.37% -387,000 909,000 0.26% 

4、外资持股 250,800,000 70.83%  250,800,000 70.91% 

 其中：境外法人持

股 
126,720,000 35.79%  126,720,000 35.83% 

     境外自然人持

股 
124,080,000 35.04%  124,080,000 35.08% 

5、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8,800,000 25.08%  88,800,000 25.11% 

1、人民币普通股 88,800,000 25.08%  88,800,000 25.11% 

2、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354,096,000 100.00% -387,000 353,709,000 100.00%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后认为： 

公司本次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失效及回购并



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七、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议研究，监事会认为：本次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失效及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同意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失效

及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八、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

量和价格、及调整方法均符合《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规定。公司已履行的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程序合法、

有效，但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

授权，并履行因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法定程序。 

 

九、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 

4、《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失效及回购

并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5、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并注销部分

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9 日 




